南京市建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宁建市监罚告〔2026〕01004号
韩威：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涉嫌未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认缴出资额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现查明，你系南京牛哥段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牛哥段子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牛哥段子公司章程中规定：执行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你的认缴出资额为30万元，实缴出资的时间为2020年4月23日。截至2020年4月23日，你未履行出资义务。

2024年1月24日，建邺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民事判决书（2023）苏0105民初15265号），判决你应当履行实缴出资义务，向牛哥段子公司缴纳出资30万元。因你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牛哥段子公司向建邺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共计执行你名下账户内资金55243.13元。
2026年3月，本局电话联系了你在牛哥段子公司登记档案中记载的4个手机号码，分别为13390903708、13951866095、18021517987、13815888204，经联系，接听人均称其非你本人，且拒绝配合本局核实身份。

另查明，你在2015年6月至2022年10月期间多次通过牛哥段子公司对公账户向其个人账户进行转账，累计金额达51553572.91元，且未注明实际用途。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建邺区人民法院决定书（〔2022〕苏0105破11号）、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代理人律师证各1份，证明牛哥段子公司的管理人的身份和委托权限；

本局对牛哥段子公司的管理人的询问笔录2份，管理人提供的牛哥段子公司对公账户银行流水、民事判决书（〔2023〕苏0105民初15265号）、民事判决书（〔2024〕苏01民终5436号）、牛哥段子公司的登记档案各1份，证明你系公司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及未履行实缴出资义务的相关情况；

牛哥段子公司的管理人提供的收款记录3份，执行裁定书（〔2024〕苏0105执5348号）、协助调查函（宁建市监协查〔2026〕01003号）及回函各1份，证明你被强制执行的相关情况；

本局对你的电话联系记录截图1份，证明本局与你联系的相关情况。
你作为牛哥段子公司的股东，在认缴期限届满后未足额缴纳认缴出资额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的规定，构成未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认缴出资额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五十二条“公司的发起人、股东虚假出资，未交付或者未按期交付作为出资的货币或者非货币财产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处以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虚假出资或者未出资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应责令改正，给予行政处罚。
你作为牛哥段子公司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不仅未履行法定的核查与催缴义务，导致公司注册资本长期未实缴到位，还于2015年6月至2022年10月期间，将公司资金51553572.91元转入个人账户，导致公司资产流失、无力偿还债务，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五十二条“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中所指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给予行政处罚。
本案中，鉴于你没有从轻或者减轻或者从重处罚的情形，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主观过错以及公平公正要求等方面，对你予以一般行政处罚。
对你未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认缴出资额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五十二条的规定，拟作出如下决定：

1.责令改正；

2.罚款100000元。

牛哥段子公司的股东未足额缴纳认缴出资额，你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五十二条的规定，拟作出如下决定：
1.罚款50000元。

以上罚款共计150000元，上缴国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江苏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第七条的规定，你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的，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叶雪嵩、吴淼       联系电话：025-85739750

联系地址：南京市建邺区雨润大街99号            

南京市建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6月1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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